应届毕业生办理入职、落户需提供的材料：
（1）一寸证件照四张，红底或者蓝底（注：黑白照、其他底色一律不合格）；
（2）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三张；
（3）户口首页与本人页复印件各一张（注：户口在原籍的，没有迁到学校的需提供）；
（4）暂住证原件、及暂住证复印件一份
（5）毕业生双向推荐表（注：未做网上签约的毕业生需提供）； 
（6）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（注：报到证上的抬头和户口迁移证迁移地址一定要一致，如不一致不予办理落户手续）

（7）填写《户口挂靠申请表》
户口挂靠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高
	
	血型
	
	婚姻状况
	

	曾用名
	
	籍贯
	
	民族
	
	学历
	
	宗教信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身份证签发日期
	

	社会
关系
	姓名
	与登记人关系
	家庭住址或服务处所
	联系电话

	
	
	父
	
	

	
	
	母
	
	

	
	
	旁亲
	
	

	登记人电话
	
	单位名称
	
	档案号
	

	备注
	


年   月   日
注：社会关系那一栏，填两位直系亲属，另填一位旁亲或者朋友。
